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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传承弘扬地方特色饮食文化，提升食品小作坊质量安全水平，更好地发挥优质食品小作坊在保障和改进民生中的积极作用，根据《关于开展“食安名坊”培育行动的通知》（皖市监食生函〔2024〕7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食品小作坊产业发展现状和产品特点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省委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，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食品安全，准确把握食品小作坊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律，坚持“培育为先，好中选优”的原则，聚力打造“食品名坊”，以点带面提升全区食品小作坊品牌整体形象，推动食品小作坊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工作目标
围绕培育对象，按照因地制宜、综合施策、循序渐进、注重引导、示范引领等工作原则，进一步提升食品小作坊产品质量，打响传统特色食品品牌，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以点带面，以面带全，促进小作坊产业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、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三、培育对象
黄山查氏泰昌糖业有限公司、黄山区昱锦酒坊。
四、工作步骤
培育时间为2024年3月29曰-2024年11月30曰，共分以下四个阶段进行：
(一）宣传动员阶段：3月29日一4月15日
对两家食品小作坊培育对象进行动员，宣传此次“食安名坊”创建的目的与意义，充分调动培育对象创建申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，深入宣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》《安徽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食品小作坊卫生规范》《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等内容，明确此次培育行动的内容与重点，为培育行动指明方向。
(二）规范提升阶段：4月16日一7月31日
加大对培育对象的帮扶指导力度，属地市场监管所及各业务股室按照“一坊一策”培育计划（附件1）采取“一对一”帮扶、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，指导推动培育对象开展生产条件再提升、生产工艺再优化、生产管理再规范等相关工作，对照食安名坊评价标准，帮助培育对象补缺补差、规范提升。  
(三）初评验收阶段：8月1日-8月31日
培育对象参照“食安名坊”评分表自查自评达到“食安名坊”评价验收标准后，应向辖区市场监管所提出初审，经辖区市场监管所实地初审同意后，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申报，并经区市场监管局初评验收后符合要求后，向市市场监管局报送申报表（附件2）。
(四）评分推荐阶段：9月1日-9月30日
市市场监管局组织检查人员和相关专家对申报单位开展现场评分（附件3），将符合要求条件并拟推荐为“食安名坊”的食品小作坊名单及备选名单，经市局网站向社会公示10天，并按照评分高低顺序向省局推荐。
(五）评审发证阶段：10月1日-11月30日
省局组织专家对各推荐的“食安名坊”候选单位开展书面评审，并开展现场评审，确定100家拟评“食安名坊”食品小作坊名单，经公示后，由省局向获评单位发放“食安名坊”证书。
五、工作要求
(一）提升思想认识。此次“食安名坊”是今年安徽省实施50项民生实事工程之一，是推动我区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水平的有力举措，各市场监管所及各业务股室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明确任务，细化分工，将工作落实落细，确保培育创建取得实效。
(二）实施改造升级。要围绕“食安名坊”培育目标与内容，监督培育对象改善环境卫生、规范生产加工行为、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和规范产品标签标识等提升目标，扎实做好食品小作坊培育提升等工作。
(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要深入总结、广泛宣传“食安名坊”培育取得的成效，营造良好氛围，要积极组织“食安名坊”参加各类产销对接、展览展销、文化交流等宣传推广活动，充分发挥示范食品小作坊的示范带动作用，推动食品小作坊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。
(四）加强信息报送。要认真做好规范建档工作，一户一档，及时收集培育前后的图片、视频等信息，要及时梳理总结。培育过程中典型举措和成功案例，强化培训成果宣传，形式示范引领作用。请各所于8月15日前将“食安名坊”申报表、培育行动总结报送区局食品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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